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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性監控－以政府運用全球

衛星定位技術協助行車安全

管理為例
為引導機關運用資訊科技技術，將持續性稽核步驟融入日常業務，以強化持續性監控，本文摘要介

紹全球科技稽核指引中有關持續性稽核步驟，並以交通部公路總局遊覽車動態資訊系統為例，將其

相關控制機制與持續性稽核步驟進行連結，提供各機關於日常業務導入持續性監控之參考。

張惠雯（行政院主計總處綜合規劃處視察）

壹、前言

國際內部稽核協會（The 

Institute of Internal Auditors，

簡稱 IIA）於 2015 年發布全球

科技稽核指引有關「持續性稽

核：持續性稽核及監控協同合

作，以提供持續性的確保（第

2 版）」（Continuous Auditing: 

Coordinating Continuous Auditing 

and  Mon i to r ing  t o  P rov ide 

C o n t i n u o u s  A s s u r a n c e , 2 n d 

Edition）中提出，持續性稽核

是透過持續的風險及控制評估

所達成，並以科技為主的稽核

技術，其步驟包括建立持續性

的稽核策略、取得日常使用的

資料來源、建立持續性的稽核

指標（持續風險評估及控制評

估）與報告及管理結果，而持

續性監控為管理階層能持續監

控內部控制是否有效操作的管

理流程。為引導機關運用資訊

科技技術，將持續性稽核步驟

及觀念融入日常業務，以強化

持續性監控，本文以交通部公

路總局（以下簡稱公路總局）

遊覽車動態資訊系統（以下簡

稱 tBus 系統）為例，配合遊覽

車自 106 年 9 月 1 日起全面裝

置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

車載機政策，公路總局同時建

置 tBus 系統，蒐整車輛動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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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作為管理行車安全之重要工

具，為政府機關於日常業務導

入持續性監控之良好案例，茲

將其相關控制機制與持續性稽

核步驟進行連結，期供機關強

化風險意識並融入日常業務，

提升執行業務效益參考。

貳、持續性稽核步驟

為利機關參考持續性稽核

步驟之觀念，運用於辦理日常

業務或科技資訊系統等，以導

入持續性監控確保相關控制流

程能有效地運作，協助達成各

項施政目標，茲先就全球科技

稽核指引所提出之主要步驟，

分述如下：

一、建立持續性稽核策略

內部稽核主管應透過董

事會授權或內部稽核章程以建

立短期及長期的持續性稽核策

略，包括與第一道（指業務部

門）及第二道（指風險管理部

門）防線協調合作，以鼓勵業

務流程及資訊科技認同和支持

持續性稽核策略，又因持續性

稽核需要深入業務，並產生可

應用之有關資料，且建構可靠

的稽核技術需要大筆的經費，

因此取得管理階層的支持相當

重要，同時亦應滾動修正稽核

計畫，以利發展有前瞻性的明

確規範。

二、取得日常使用的資料

來源

持續性稽核策略應該能指

引如何選擇適當的軟體與解決

方案，選擇持續性稽核技術時，

內部稽核主管應考量其技術及

能力，並與組織的資訊科技環

境相互配合，主要流程包括：

（一）建立對於作業環境的常

態存取

內部稽核應評估適用的

隱私權法規，並達到或提高

在現行作業環境中所遵守的

隱私權或安全標準。

（二）發展分析的能力

在自動監控前，須建立

能符合持續性稽核策略及業

務目標的分析能力。

（三）建立稽核的技巧及知識

發展並實施持續性稽

核，需要能判斷在不同情境

下，稽核人員所應具有之資

訊科技專業度及熟練度。

（四）評估資料來源的可信度

資料可信度對於執行成

功的持續性稽核很重要，因

為資料可信度的增加，能夠

減少資料驗證需求，進而達

成可接受的稽核風險。

（五）準備及認證資料

持續性稽核最重要的能

力之一，即於組織內的跨系

統間萃取資料，並相互聯結

以進行跨平臺資料分析，而

整合不同系統間資料需要進

行資料驗證，以消除有疑慮

的內容，並將資料整理為適

合稽核的格式。若資料是由

系統自動傳送，則能減少資

料驗證的時間，並增加分析

的頻率。

三、建立持續性稽核指標

（一）持續風險評估

包括發展風險指標，以

及設計可作為量測風險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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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減之分析工具。

（二）持續性控制評估

包括從辨識相關控制目

標、決定主要控制機制，到

評估控制機制之基本條件。

四、報告及管理結果

（一）建立可重複的方法

執行根本原因分析來識

別控制弱點，以避免非預期

的錯誤重複發生及提出更佳

建議，並強調持續性稽核方

法的附加價值，針對改善措

施提出建議，同時追蹤管理

階層對於改善措施之行動計

畫。

（二）報告結果

為符合各道防線及管

理階層等需求，可提出不同

的報告方式，報告的策略可

深可淺，如透過網站上的共

享資料夾、電子郵件通知、

自動化流程系統追蹤改善措

施，以及資料視覺化等方式

進行。

（三）促進管理行動

稽核發現的缺失應有專

人負責改善至解決為止，並

在解決後報告結果，後續進

行的持續性監控則應評估改

善措施的成效。

（四）與持續性監控一致，並

調整持續性稽核策略

持續性稽核應保持彈

性，同時對於風險曝險與控

制環境的改變即時做出回

應。內部稽核主管應定期更

新持續性稽核項目之策略，

以調整新的優先順序及主

題，在此情形下，可能需要

增加額外的控制機制，並強

化管理階層的持續性監控工

作。

參、持續性監控應用

－公路總局遊覽

車動態資訊系統

（ t B u s 系統）

一、背景說明

（一）完成遊覽車裝置 GPS 法

制化作業，強化運輸管

理及保障乘車安全

交通部為加強保障民眾

搭乘遊覽車安全，106 年 5

月 26 日修正「汽車運輸業管

理規則」第 19-4 條，規範自

106 年 9 月 1 日起，遊覽車

客運業車輛應裝置具有 GPS

功能設備及設置營運車輛監

控管理系統，並應維持其正

常運作，以提供行駛中車輛

車號、即時監控位置、車輛

速度、行駛時間、歷史軌跡

查詢及異常狀態回報等功能

之統計分析資料及即時預警

功能，另應依公路主管機關

管理需要提供車輛動態資訊

介接至指定之資訊平臺，以

提高對遊覽車營運車輛之掌

控及行車安全，爰交通部責

成公路總局建置 tBus 系統，

作為政府掌握遊覽車動態資

訊蒐集平臺。

（二）科技化監控及管理車輛

動態，提升加值運用分

析效能

遊覽車全面裝置 GPS 車

載機，將車輛動態資訊即時

回傳 tBus 系統及遊覽車業者

監控管理系統，隨時掌握車

38



持續性監控－以政府運用全球衛星定位技術協助行車安全管理為例

專 題

輛行車狀態，針對異常事件

即時處理，建立公路總局、

各區監理所（站）及遊覽車

業者之分層通報機制，賦予

各層級任務與使命，以強化

異常案件管理，並協助遊覽

車業者落實自主管理。tBus

系統主要功能及效益，包含

產製相關異常狀態報表，作

為公路總局定期查核督導遊

覽車業者落實改善之參據，

並運用數據分析，發掘潛在

風險，進行精準管理，且運

用車輛動態數據資料，掌握

產業營運現況與趨勢發展，

並運用遊覽車 GPS 訊號回傳

機制，掌握全臺遊覽車即時

位置，當災害發生時，能立

即清查災點周邊車輛，進一

步聯繫每輛車駕駛，掌握每

輛車行車狀況，讓災害影響

層面降至最低。

二、持續性稽核步驟與

tBus 系統控制機制

之連結

tBus 系統透過車輛 GPS 訊

號，掌握全臺遊覽車即時動態，

建立政府及遊覽車業者運用資

訊科技之控管機制。為加強機關

運用資訊科技，讓持續性監控觀

念融入於日常業務，將持續性

稽核步驟以 tBus 系統控制機制

為範例，引導機關人員適時將

資訊科技作為發展持續性監控

基礎，以提高其執行之效率及

效果，茲將相關步驟說明如下：

（一）建立持續性稽核策略

交通部為加強道路安

全，配合修正「汽車運輸業

管理規則」，要求遊覽車客

運業車輛應裝置具有 GPS 功

能系統等，提供車輛動態資

訊介接至 tBus 系統，並輔

導遊覽車客運業落實相關管

理作為納入「遊覽車客運業

車輛裝置全球衛星定位設備

及營運監控系統管理要點」

規範，明確建立管理策略，

讓遊覽車業者及各區監理所

（站）有所遵循，且公路總

局成立「車輛動態資訊管理

中心」專責處理 tBus 相關業

務，滾動檢討修正各項控管

機制，並由上而下建立公路

總局、各區監理所（站）及

遊覽車業者 3 層級之監控與

通報機制，掌握異常案件並

即時處置，建構公路總局與

各區監理所（站）及遊覽車

業者合作關係。（圖 1）。

圖 1　政府機關與遊覽車業者之合作關係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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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取得日常使用的資料來源

遊覽車業者依規定應於

遊覽車裝置 GPS，並維持正

常運作，最少每 30 秒回傳一

筆軌跡訊號至遊覽車業者監

圖 2　遊覽車輛動態資訊傳遞之連結關係

 

GPS

tBusGPS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項目 車輛速度異常 駕車時間異常 進入禁行路段 車輛逾檢告警

警示業者
速限 +10KM/

HR

扣除車輛怠速

時間逾 10 小

時

車輛進入禁行

路段
車輛逾檢

警示監理

所

速限 +10KM/

HR 以上連續

5分鐘

扣除車輛怠速

時間逾 11 小

時

車輛進入禁行

路段逾 10 分

鐘

車輛逾檢半日

起

警示總局

速限 +10KM/

HR 以上連續

10 分鐘

扣除車輛怠速

時間逾 12 小

時

車輛進入禁行

路段逾 30 分

鐘

車輛逾檢次日

起

資料來源：公路總局提供。

附表　異常狀態即時監控稽核標準

控管理系統，並介接至公路

總局 tBus 系統（圖 2），其

中遊覽車業者監控管理系統

包含地圖圖資、即時監控、

多車監控、線上軌跡查詢、

即時位置、行駛時間、車輛

速度及相關紀錄統計列表等

資訊。公路總局藉由接收遊

覽車輛動態資料，除作即時

監控及處置外，並在累積車

輛軌跡數據的過程中，彙整

營運態樣、異常案件等，持

續培養業務同仁分析判斷能

力，以利精準判斷車輛 GPS

訊號回傳之正確性及完整

性，如有無駕駛違反汽車運

輸業管理規定，私設開關將

GPS 關掉等狀況，以確保

tBus 系統資料可信度。

（三）建立持續性稽核指標

公路總局針對車輛動態

之異常狀態，包含針對車輛

速度異常、駕車時間異常、

進入禁行路段及車輛逾檢告

警等危及行車安全重點項

目，訂定分層通報之異常狀

態即時監控稽核標準，並監

測車輛達異常狀態時，分別

即時回傳遊覽車業者、各區

監理所（站）及公路總局（附

表），並滾動檢討所訂指標，

以達持續風險評估，且該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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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通報機制，賦予各層級任

務與使命，從遊覽車業者自

主管理，針對異常事件發生

時即時處理，並往上依序通

報各區監理所（站）及公路

總局；各區監理所（站）運

用資訊系統隨時監管，並應

用於警察機關與監理單位聯

合執行營業大客車（含遊覽

車）攔查作業；公路總局定

期檢視全國各區重點異常情

形及督導高風險遊覽車業者

異常事件，貼近持續性控制

評估。

（四）報告及管理結果

tBus 系統全面掌握車

輛行車狀態，並產製各式管

理性報表，以呈現車輛相關

異常情形，另於地圖視覺化

顯示車輛軌跡，可提供使用

者多面向瞭解及判斷，作為

輔助管理之決策依據。如透

過車輛異常狀態即時監控

畫面，公路總局、各區監理

所（站）及遊覽車業者可全

天監控所屬車輛行車狀態，

當車輛發生異常狀態，系

統隨即發出蜂鳴聲提醒監控

者，並於監控畫面顯示車輛

即時位置、異常態樣及車輛

相關資訊（圖 3）；又 4 項

危及行車安全重點項目均會

產製異常紀錄報表，提供主

管機關進行事後查核，並運

用數據分析，篩選高風險遊

覽車業者、車輛，作為進行

精準管理之依據，如可透過

駕車時間異常報表及車輛軌

跡（圖 4 及下頁圖 5），確

認當日行程之合理性，協助

圖 3　異常狀態即時監控畫面

資料來源：tBus 系統。

圖 4　駕車時間異常報表

資料來源：tBus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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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駕車時間異常車輛軌跡

資料來源：tBus 系統。

圖 6　禁行路段列表

資料來源：tBus 系統。

源頭管理，或「禁行路段查

詢」（圖 6），協助遊覽車

業者於規劃行程前，查詢行

車動線是否進入禁行路段，

強化事前管理，或「連續 3

個月無 GPS 但有國道通行紀

錄」，以確保遊覽車車載機

正確回傳 GPS 資訊，透過高

速公路 ETC 通行紀錄之比

對，掌握 GPS 未正確回傳之

車輛，進而督導遊覽車業者

改善。

三、加值運用

公路總局除透過 tBus 系

統產製車輛動態異常報表作即

時監控等外，另運用系統相關

功能極大化其效益，包含利用

tBus 系統所蒐整之大量車輛動

態進行數據統計，用於產業分

析等，掌握市場營運動向、產

業趨勢發展，制定管理策略，

提升運輸產業發展動能，如出

車統計（下頁圖 7）；運用該

系統掌握全臺遊覽車即時位

置，當災害發生時，能立即清

查災點周邊車輛行車狀況，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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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題

如 108 年 5 月 14 日連日豪大

雨，導致台 18 線（阿里山公

路）78.3k 道路邊坡坍方，隨後

台 21 線（新中橫公路）131k

也發生坍方，造成阿里山至塔

塔加雙向交通阻斷，形成孤

島，公路總局於隔日 15 時單線

搶通，考量臨時便道邊坡尚未

穩定，當下運用 tBus 系統車輛

監控功能，確保從臨時便道下

山的每一輛車均能安全回返。

上述例子顯示機關除可運用資

訊科技系統處理日常業務外，

更可於關鍵時刻發揮加值的效

益。

肆、結語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任何事情的成功，都是由小而

大逐漸累積而成的。面對政府

業務傳統以紙本儲存轉變至普

遍資訊化處理，如何將持續性

監控概念融入日常業務，並

善用資訊科技技術輔助業務實

為重要。本文就公路總局運用

tBus 系統即時就車輛動態顯示

異常警訊，並採分層通報機制，

達到重點管理及防弊效果，且

能累積大量的數據，瞭解分析

業務趨勢態樣，讓科技及數據

圖 7　運用 tBus 系統資料產製之出車統計

註：遊覽車指旅遊團性質，交通車指學校或公司接駁等性質。

資料來源：公路總局提供。

轉化成協助遊覽車業者管理的

工具，提供政府推動政策參考，

且強化民眾旅遊行車安全，以

達興利之效，期各機關能參考

tBus 系統運用持續性監控之概

念，適時精進主管業務之相關

控制機制，提升機關整體內部

控制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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